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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时代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、通讯工具的进步，人们

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中，社会上发生的任何重大案件都能短

时间内在网络平台不胫而走，引发民众的热烈讨论。在舆论压力

下，要维护司法权威和独立，实现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

动，必须正确区分理性舆论和非理性舆论，同时司法要积极引导

社会舆论理性化，并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

公正。

1　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裹挟

社会舆论，简称舆论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的表现

形式，指相当数量的、没有组织或组织松散的、人数众多的社会

公众针对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某一现象或问题，自下而上自发形成

的、非官方的、带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见。群体意识是其精

神内核，公开议论是其现象外观，公开议论表现为以拥护或反

对、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某一公共问题作公开的评价。

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，包含公

权力运作的司法审判活动逐渐成为了社会舆论监督的焦点。伴随

着科技的进步，互联网的普及，新浪微博、微信等便捷、高效的

互联网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舆论对司法活动形成全方位、实时的

监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。互联网平台在传播社会主义法

治正能量、推动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，也对司法秩序产生了强烈

冲击，甚至造成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裹挟。社会舆论借助互联

网平台高举“民众呼声”的旗帜，迫使司法审判朝着“众望所归”

的方向进行，司法工作人员被舆论的浪潮席卷到风口浪尖，在

“国法”和“人情”之间艰难抉择。有的审判人员受到激烈的社

会舆论的干扰，干脆罔顾国法，为了迎合社会舆论，作出错误判

决，造成枉法裁判的严重后果。

2　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的理性关系

2.1舆论监督司法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

在司法领域，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，也是最好的稳压器。

高度统一的社会舆论是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念和直观的法治情绪的

集中宣泄，代表着“民心向背”，对滥用公权力的行为天然地具

有震慑力。司法机关通过回应舆论关切，最大限度地进行司法公

开，可以消弭公众的各种误解和猜忌。活跃、健康的舆论监督促

使司法审判活动更广泛、深刻地面向社会公开，让司法工作人员

的行为和水平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，有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

用，防止权力带来的司法腐败，保障司法公正。

2.2　司法公正的实现助推社会舆论理性化

在社会公众眼中，司法审判是权威的、神圣的，似乎还

有一丝神秘色彩，而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对“高高在上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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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审判进行探索和监督的重要途径。社会舆论是民众朴素正

义观的直观体现，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知识的欠缺和对司法审判

的猜想，突出表现为社会舆论通常更集中关注案件的审判结果即

实体正义，极少关注或直接忽视看不见的程序正义，因此有必要

进行司法公开，让司法公正以民众“看得见”的方式实现，将被

错误引导的舆论拨回正轨。我国现今的司法公开平台有中国裁判

文书网、中国庭审公开网等，以公开裁判文书、直播庭审等民众

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司法公开，进行普法教育，民众有了学习、

了解案件审判全过程的途径，在此过程中，权威的司法机关可以

对被误导的非理性舆论进行正确引导，打消公众对“暗箱操作”

的忧虑，使一些偏离正轨的公众舆论回归理性[]，防止其危害舆

论环境，形成错误导向。这样形成的理性的社会舆论反过来监督

司法活动，才能实现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，实现司法

公正。

3　划定实现司法公正的社会舆论的界限

3.1　正确区分非理性舆论和理性舆论

非理性舆论是目前在互联网各大平台如微博等普遍存在的言

论，借助互联网平台大肆传播蔓延，误导社会公众的价值导向，

危害舆论环境。具体来说，非理性舆论存在以下特点：第一，时

间上惯于先入为主，表现为网络平台上普遍存在的营销号、“标

题党”，以吸引眼球的标题，如“男子深夜持刀制造灭门惨案”，

引导读者从一开始就对事件进行错误的定性；第二，言辞上极力

煽情，渲染夸张的感情，例如“杀人偿命、罪大恶极”等，故意

激起民愤，博得共情；第三，对案件中的证据进行曲解、夸大，

即造谣，民众不知真相，很容易推动谣言的进一步扩散；第四，

对于不符合其意愿的审判结果一律进行腐败联系，利用民众对司

法腐败的憎恨，人为撰写各种人情案，金钱案，试图使公众对司

法制度大失所望，激起众怒，具有煽动性；第五，对案件的评价

多以偏概全，纯靠个人意愿对案件进行评价，正如社会上存在的

“微博判案，死刑起步”的调侃，正体现了非理性舆论的实质：

夸大事实，惯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揭露社会丑恶，批判司法腐败

的名义来博取民众的同情。

目前，我国除了《宪法》对言论自由的限度做出了原则

性的规定，《刑法》中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等，没有专门规制

社会舆论的法律，尤其缺乏对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导致社会舆论

秩序混乱的规制手段，导致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成本极其低廉，

只要不触及法律底线，发言者几乎不会付出任何代价，他们借助

互联网平台传播信息便捷、迅速的特点，大肆传播各种别有用心

的非理性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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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非理性舆论不仅不是舆论监督所指向的代表民意的

社会舆论，反而是漠视法律、滥用言论自由权而导致的违法甚

至犯罪行为，根本没有监督司法公正的资格。这样的舆论会妨

碍司法秩序，挑战司法权威，干涉司法独立，对社会造成严

重危害。

与非理性舆论相对，理性的社会舆论才是真正反映民众呼

声，能够与司法公正实现良性互动的社会舆论。聊城辱母杀人

案（或称“于欢案”）就是社会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实现良

性互动，最终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的正面典型。经过媒体报道，

案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，有极高的热度，公众

对催债者的行为深恶痛绝，对警察的不作为表示强烈不满，对

于欢则表现出了普遍的理解与同情。于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

诉之后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高度重视，派员赴山东阅卷并

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，对案件事实、证据进行全面审查，

对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、依法予以审查认定，对媒体

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依法调查处理，

积极回应舆论关切。经检察机关调查，最终认定：案发的涉

案民警朱秀明等人在出警过程中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

制、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出警不够规范的问题，依

法对其作出了党政纪律处分。2017 年 5 月 27 日，山东省高级

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，经过一天的

庭审，法庭宣布择期宣判，并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

关信息。最后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，构

成故意伤害罪，判处于欢有期徒刑 5 年。

于欢案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，始于媒体报道，体现了社会

舆论对司法的监督。司法机关回应社会公众的理性诉求，审视

案件中的伦理情境，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，才能“让人民

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对于欢案二审

的全程微博直播，是近年来一系列热点案件司法公开的起点。

通过司法公开回应社会关切，体现了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，

也体现了我国实施全面依法治国以来取得的民众法治素养提升、

社会舆论进步的成就，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，是全

民共享法治的良好开端。

3.2　严守法律底线

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在法治国家，任何突破法律底线的行

为都将受到法律的追究，行为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。

轰动全国的张扣扣案被媒体披露后，引起社会的极大反

响，同情、赞扬张扣扣的声音不绝于耳，这些舆论普遍认为，

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张扣扣手刃杀母仇人，报仇雪恨，是

侠肝义胆的孝子英雄。张扣扣的辩护律师书写的辩护词在网络

上广为流传，受到热烈追捧。案件的审判结果是：陕西省高

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张扣扣的上诉，维持一审死刑判决，2019

年 7月 17日，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

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，对张扣扣执行了死刑。

旁观者也许永远无法与张扣扣感同身受，但在当今的法治

社会，舆论可以义愤填膺，但绝对不能践踏法律的尊严。纵

使舆论大肆称赞张扣扣“杀得好”，司法仍然维护了权威和底

线，让犯罪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维护了司法公正。

4　总结

在舆论铺天盖地的信息时代，要实现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

的良性互动，一方面要求由理性的社会舆论来监督司法，另一

方面司法机关要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理性化，合理回应舆论关切

进行司法公开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同时，社会舆论的内

容和表达途径以及司法机关对社会舆论的回应都不得践踏法律底

线，防止社会舆论裹挟司法公正。这样才能推动全民共享法

治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监督氛围，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，真

正实现全民认可的司法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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